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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專案說明 

一、 專案名稱 

本專案名稱為「國際影音串流平台數位社群及聯播網國

際行銷請購案」（以下簡稱本專案）。 

 

二、 專案目標 

因應國際行銷推廣目的，數位社群及聯播網目前為國際

影音串流平台之重要內容行銷平台。並藉由此數位社群

媒體傳播，將國際影音平台之優質深度內容，吸引國際

閱聽眾關注。故在整體規劃中將此數位渠道規劃其中。 

 

三、 專案範圍 

得標廠商需規劃並執行數位廣告露出，以加強本專案於

國際曝光推廣。廣告投放需於數位廣告通路 Youtube、

Facebook、Instagram 及 Taboola 以上四項。 

 

四、 專案時程 

（一） 本專案所有廣告（Youtube、Facebook、

Instagram 及 Taboola）投放期間至少 100天以上。 



（二） 需於 112 年 5 月 20 日前，完成本專案之所有指

定項目。 

五、 專案預算範圍 

（一） 本專案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800萬元。 

（二） 廠商於投標時，應提供「投標廠商報價單」合理

說明。 

 

貳、專案需求 

一、需求規格 

（一） 廣告成效目標 

1. Youtube：需達到觀看次數至少 1,600,000次。 

2. Facebook：需達到曝光次數至少 5,800,000次，互動次數

至少 5,300 次。 

3. Instagram：需達到曝光次數至少 800,000 次，互動次數至

少 6,700 次。 

4. Taboola：需達到點擊數至少 397,000次。 

5. 以上所有廣告成效目標需全部達成。 

 

（二） 廣告素材製作 



得標廠商需配合宣傳波段，製作用於 Facebook廣告之主視

覺素材 8 則（尺寸：1080x1080 px），以及提供英文文字貼文

（字數需至少 200字）。以上圖文內容皆需製作前與平台單位確

認，方可製作。 

Facebook廣告之主視覺素材（包含視覺素材及文字）之前四

篇素材需於 112年 2 月 29 日前交付完成，剩餘四篇則於 112 年

4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 

參、規範及服務 

一、規範 

（一） 廣告投放規則： 

1. 數位廣告投放區域指定為美國及相關歐美國家（同時投放多

國），本平台擁有審核把關及更改投放國家之權利。 

2. 所有數位廣告素材（圖片貼文及影片）將由平台單位指定，

以電子郵件聯絡確認為憑證依據，方可執行廣告投放。 

3. 廣告投遞時間與設定細項，如受眾、興趣、年齡、裝置及國

家地區等，廣告投放前皆需以電子郵件聯絡確認給平台單位

審核確認後，方可執行。 

4. 數位廣告平台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及



Taboola，於廣告投放前完成廣告後台開設並提供廣告後台

檢視權限（透明帳戶）給平台單位承辦人員。 

5. 得標廠商需在執行時間完成 Youtube（TaiwanPlus、

TaiwanPlus News、TaiwanPlusOne、Taiwan Talks及

TaiwanPlus Livestream）至少 60 則廣告投放、

Facebook/Instagram（TaiwanPlus、TaiwanPlus News） 

至少 50 則廣告投放、Taboola 至少 15則廣告投放。 

6. Facebook/Instagram廣告（TaiwanPlus、TaiwanPlus 

News），依照成效目標曝光及互動，需分開素材與預算投

放。若同素材皆須投遞曝光及互動，需與平台單位確認，方

可執行。 

7. 數位廣告平台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及

Taboola，需提供廣告權限給平台單位，作為數位串接數據

使用。 

 

（二） 數位行銷廣告報表提交： 

1. 日報表︰廠商應於廣告投放後次日下午二點前（如遇假日則

順延至次一工作日提供）提供投放當日各電子媒體網路廣告

投放報表予平台。報表須含每日點擊總次數、每日曝光總次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7c6rvyAZLpKGk8ttVnpnLA


數、每日點擊率及各項總計或均值；上述報表應填寫於平台

指定之雲端報表提交。 

2. 月報表：廠商應於廣告投放後次月第一個工作日下午二點

前，提供月報表（112 年 5 月份報表須於當月月底最後一個

工作日前提送），月報表須含投放於載具之畫面、廣告受眾

分析、使用者使用裝置占比分析、每日每次點擊成本、每日

點擊總次數、每日曝光總次數、每日點擊率、上述活動期間

各項總計或均值、檢討與建議等；上述月報表應以電子郵件

提交。 

3. 臨時報表：經本平台通知後，廠商應配合於雙方協商之時限

內以電子郵件提供所需數據或報表。 

 

（三） 驗收方式： 

1. 本專案採書面審查（以書面資料）驗收。 

2. 廠商應於本案履約完成（112 年 5 月 20 日前），翌日起 7

日曆天內（以電子信件寄送時間為準），提供結案報告電子

檔至平台指定電子信箱及雲端存取。結案報告內容，須包含

各項電子媒體網路刊播證明、網路廣告曝光數、互動數、觀

看數、點擊數（含證明）、廣告數據評估分析（包含國家地



區、年齡性別、裝置、興趣等）、廣告後台實際截圖等相關

統計資料、檢討與建議等項目。 


